
如您無⼒⽀付3⽉⾄8⽉期間的房租，業主必須給予您15⽇新通
知期。

您在以下情況下將不會因無⼒⽀付2020年3⽉1⽇⾄2020年8⽉
31⽇期間的房租⽽被要求搬遷：

1.   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⽽無法⽀付房租及
2. 在業主給予您的⼗五⽇通知期內簽署並交回「新型冠狀病毒
相關財務困難聲明」表格。

您在以下情況下將不會因無⼒⽀付2020年9⽉1⽇⾄2021年1
⽉31⽇期間的房租⽽被要求搬遷：

1.   因新型冠狀病毒原因未能⽀付租⾦及
2. 每次按業主要求在⼗五⽇內簽署並交回聲明表格，及3.在
2021年1⽉31⽇前⽀付9⽉⾄1⽉租⽉的最少25%。

** 在房租⽀票或匯票上列明您當⽉房租付款，並另⾏致函業
主。**

我現時無法負擔房租，會不會被要求搬遷？

如果您由2020年3⽉1⽇起任何時間無法⽀付房租，業主必須向您發
出15⽇通知。新設通知期給予您15⽇時間繳付租⾦，或告知業主您因
COVID-19疫情⽽無⼒交租。業主必須向您提供「聲明」表格，並提
供15⽇通知期。
 
如您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⽽無⼒交租，您必須在15個營業⽇內簽署
「聲明」表格並交給業主。交回上述表格後，業主將無權因暫時性
無法負擔房租⽽將您遷出。

認識您的權利：
加州2020年新型冠狀病
毒租客援助法案

我無⼒⽀付2020年3⽉1⽇⾄2020年8⽉31
⽇期間的房租。

我無⼒⽀付2020年9⽉1⽇⾄2021年1⽉31⽇期間
的房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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瀏覽了解更多資料

掃描QR碼以取得
聲明

掃描QR碼以取得
租賃函



您仍須向業主⽀付⽋租。這表⽰業主有權於2021年3⽉1⽇或之前
在⼩額錢債法庭就房租向你提出⺠事訴訟。如⼩額錢債法庭同意
您⽋付業主要求的房租，則可向業主頒佈「裁決」。

對於2020年3⽉1⽇⾄2021年1⽉31⽇未能⽀付的房
租，我是否仍須向業主⽀付⽋租？

奧本: 530-823-7560
奇科: 530-345-9491
尤⾥卡: 707-445-0866
Redding: 530-241-3565

沙加緬度: 916-551-2150
尤奇亞: 707-462-1471
⽡列霍: 707-643-0054
伍德蘭: 530-662-106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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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接獲搬遷通知，但業主未有提供解釋。

若通知期於2020年3⽉1⽇⾄2021年1⽉31⽇已滿，新法例訂明租客
不可無故被要求搬遷。這表⽰任何搬遷通知或遷出通知必須訂明業
主要求您遞出的原因。如您接獲通知要求遷出，可聯絡我們了解通
知中所給予的原因是否合法。

本單張旨在提供有關加州租客合法權利的準確及⼀般資訊。由於法律及法律程序會經常更改，且有不同註釋，故LSNC無法確保本
簡介中的資訊為最新資訊，亦不對該資訊的任何⽤途承擔責任。本單張並⾮法律意⾒。於未就特定情況下的權利諮詢律師或適當
機構前，請勿依賴此資訊。截⾄發佈⽇期（2020年9⽉14⽇），本資訊載有最新資料。

其他聯邦、州份及地⽅法律亦可為您提供保障。

請致電我們取得免費法律意⾒。我們可以協助您找出適
⽤於您的法律

您仍須每次按業主要求簽署聲明表格。只要您在⼗五⽇內簽署並交
回聲明表格，業主不能因您未能⽀付直⾄2021年2⽉1⽇的房租⽽要
求您搬遷。

假如我無法負擔今年9⽉⾄2021年1⽉31
⽇的房租該怎麼辦？

如欲了解更多關於這些保障措施的資訊，
請掃描右⽅QR 碼


